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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10055臺北市忠孝東路4段553巷5號
(警政署刑事警察局)
聯絡人：偵查員 黃泰詠
聯絡電話：自動02-27629052
電子信箱：huang0935@cib.npa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8月11日
發文字號：內授警字第114087873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惠請轉知所屬運用既有通路強化「假檢警詐騙」案類識詐

宣導，至紉公誼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分析114上半年（1至6月）「假檢警

詐騙」發生數計2,713件、財損計53億1,162萬餘元，被害

人相關分析如下：

(一)性別：以女性為主（占68.8%），男性次之（占

31.2%）。

(二)年齡：以60至69歲最多（占30.2%），50至59歲次之（占

26.1%）。

(三)職業：以退休人員（占22.9%）最多，家管次之

（14.5%）。

(四)受話管道：以行動電話有顯號最高（占46.0%），行動電

話未顯號次之（占43.9%）。

(五)冒用機構：以戶政事務所最高（占23.2%），金融機構次

之（占19.2%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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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交付方式：以交付金融卡最多（占57.4%），當面交付 

次之（占23.9%）。

二、綜上，「假檢警詐騙」高發族群為 50 歲以上高年齡、退

休或家管女性，以冒用機構戶政事務所及金融機構等主，

被害人交付方式則以交付金融卡及面交為大宗。

三、為使上述高發族群能接收相關反詐騙訊息，建議依分齡分

眾實施宣導，於常接觸之場地及區域（如戶政事務所、醫

院、診所、藥局、大賣場、便利商店、美容美髮店等），

利用既有顯示器或廣播系統適時插播反詐騙宣導影音，期

民眾於上述場域活動時，亦能接收反詐騙資訊。

四、請貴機關針對上述族群推動方式及成效，併列入每月識詐

統計表及識詐2.0版執行面向報表，無需另外統計宣導成

效。

五、檢附本案宣導影片連結網址（https://youtu.be/j9WCb-

AZ9qA?si=51XHqP20QmumYchT），或至YouTube「CIB刑事警

察局」官方頻道進行連結運用。

正本：經濟部、衛生福利部、勞動部、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
副本：臺灣省女子美容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、臺北市女子燙髮業職業工會、臺北市理燙

髮美容職業工會、新北市理燙髮美容業職業工會、中華民國髮藝美容造型技術指
導員職業工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女子燙髮美容業職業工會全國聯合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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